
C-2.重新安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4.05更新 

對象：1.轉學至縣內相同班別 
2.縣外轉學至縣內相同班別 

接收資料：新學校至特教通報網接收學生資料 

審查送件資料 

送件：新學校備妥轉學申請資料送至特教中心 

蒐集資料:新學校依據檢核表蒐集各項資料 

不通過：補件後再審查 

安置六個月後，安置學校評估學生安置
適切性並回報 

適切：繼續追
蹤輔導 

不適切：依相關流程提出
重新評估申請 

通過：安置新校 
 

不通過：提報鑑定重新評估後 
    有確認身分 


